附件2：各省名额表
名额分配：根据填报企业数量按比例分配名额。
	序号
	区域
	优秀企业
	优秀统计员
	序号
	区域
	优秀企业
	优秀统计员

	1
	北京市
	2
	2
	17
	湖北省
	3
	3

	2
	天津市
	2
	2
	18
	湖南省
	3
	3

	3
	河北省
	5
	5
	19
	广东省
	5
	5

	4
	山西省
	2
	2
	20
	广西区
	3
	3

	5
	内蒙古
	2
	2
	21
	海南省
	2
	2

	6
	辽宁省
	2
	2
	22
	重庆市
	2
	2

	7
	吉林省
	2
	2
	23
	四川省
	3
	3

	8
	黑龙江
	2
	2
	24
	贵州省
	2
	2

	9
	上海市
	3
	3
	25
	云南省
	2
	2

	10
	江苏省
	3
	3
	26
	西藏区
	1
	1

	11
	浙江省
	3
	3
	27
	陕西省
	2
	2

	12
	安徽省
	3
	3
	28
	甘肃省
	2
	2

	13
	福建省
	3
	3
	29
	青海省
	2
	2

	14
	江西省
	2
	2
	30
	宁夏区
	2
	2

	15
	山东省
	4
	4
	31
	新疆区
（含建设兵团）
	3
	3

	16
	河南省
	3
	3
	
	
	
	

	合计
	43
	43
	合计
	37
	37


备注：“先进单位”由各省（区、市）协会自行申报，“先进工作者”原则上由协会推荐一个名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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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
	省份
	参选单位

	
	

	
	


省商务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协会（盖章）
附件4：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工作者
	省份
	姓名
	所在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省商务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协会（盖章）
附件5：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优秀企业
	省份
	优秀企业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
省级协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拍卖企业（盖章）
附件6：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优秀统计员
	省份
	优秀统计员
	所属企业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
省级协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拍卖企业（盖章）
